责令退回社会保险待遇公告

参保人：孙其祥，性别：男，身份证号：152***********0315，领取城乡养老保险待遇银行账户:622************1989。
[bookmark: _GoBack]经查，参保人孙其祥于2021年1月21日死亡，家属未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在死亡情形发生后20个工作日内向根河市社保中心申报，多领取2021年2月至2022年3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2045.00元。依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四十六条和《社会保稽核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现通知参保人家属在收到本公告书之日起15日内，主动联系根河市社会保事业服务中心并将多领取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2045.00元退还至根河市社保中心指定账户：      
行号：103196010615
开户名：呼伦贝尔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呼伦支行
银行账号：05106101040024175
备注：退还孙其祥城乡居民多领取待遇。
参保人须于上述期限内足额退回相应款项至上述账户，若拒不退还，我中心将依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四十六条和《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停止参保人的待遇支付并从参保人后续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个人账户余额中抵扣上述金额。同时，参保人拒不退还社保待遇行为涉嫌犯罪的，我中心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方对本公告书不服，可于本公告书发布之日起五日内向我中心提出书面或口头陈述申辩。


根河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
                           2025年8月13日  
